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20  

 

 1

刑訴判解 
..................................................................................................................  

不正方法取得自白之繼續效力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570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甲銀行竊案發生後，警察取得檢察官之拘票合法拘提嫌疑犯乙，在將乙帶回警局

的車上，警察問乙：「甲銀行竊案是否為乙所做？」，乙回答：「是的。」，警

察又問犯罪細節乙皆如實供述。在警局作筆錄時警察於詢問前進行權利告知，一

切合法詢問，乙又做出如警車上的陳述，試問依實務見解，下列何者錯誤？ 

(A) 乙於警車上的第一次自白不具證據能力。 

(B) 乙若能證明第二次自白是受到第一次自白的影響，則第二次自白應無證據能

力。 

(C) 兩份自白間是否有關聯，應依具體個案客觀情狀加以認定。 

(D) 警方於取得第二次自白前未踐行加重告知義務，第二次自白應推定為違法取得

而不具證據能力。 

答案：D 
 

【裁判要旨】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八條結合同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一項，建構成完整之自

白證據排除規定，旨在維護被告陳述與否之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自由權。被告自白

須出於自由意志，設若被告第一次自白係出於偵查人員以不正方法取得，該次自白

因欠缺任意性固不得為證據，但嗣後由不同偵查人員再次為訊問並未使用不正方法

而取得被告第二次之自白，則其第二次自白是否加以排除，此即學理上所稱非任意

性自白之延續效力；又如被告之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但本其自白蒐集之證據（例如

合法搜索取得之證物），該非出於不正方法所蒐集之證據有無證據能力，則為學理

上所指非任意性自白之放射效力。前者，須視第二次自白能否隔絕第一次自白之影

響不受其污染而定，亦即以第一次自白之不正方法為因，第二次自白為果，倘兩者

具有因果關係，則第二次自白應予排除，否則，即具有證據能力。此延續效力是否

發生，依具體個案客觀情狀加以認定，倘若其偵訊之主體與環境、情狀已有明顯變

更而為被告所明知，除非有明確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先前所受精神上之壓迫狀態

延續至其後應訊之時，應認已遮斷第一次自白不正方法之延續效力，即其第二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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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因與前一階段之不正方法因果關係中斷而具有證據能力。後者，雖有學者主張

非任意性自白應有放射效力，但原則上應將其射程限制在第一次之衍生證據，惟通

說則認為本於被告自白所蒐集之證據，如非出於不正方法，仍具有證據能力，並不

受自白非任意性之影響。…… 

【裁判分析】 

不正方法取得自白之證據禁止使用效力範圍為萬年老梗考題，學說和實務有不

見解，以下分述之： 

一、本判決： 

（一） 不正取得之自白之繼續效力：即檢警第一次違法取得自白後，第二次合法進行

訊問取得自白之證據能力問題，本判決認為除非前後兩者間具有因果關係，否

則第二次取得之自白仍有證據能力。 

（二） 不正取得之自白之放射效力：檢警依照第一次違法自白透露的資訊，以合法手

段取得衍生證據，如本案贓物，其證據能力應不受影響。 

二、學說 

（一） 留德學者：此說以林鈺雄老師為首，認為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所欲防範

者，乃國家以侵害被告意思決定及活動自由之方式取得被告自白，因此只要是

「出於」不正訊問的自白，不論內容真實與否、是直接效力或繼續效力，皆在

本條項強制排除的射程距離之內。而若欲主張先前不正訊問並無繼續效力，應

課予第二次訊問者先對被告踐行「加重的告知義務」，以使被告明確瞭解情勢

以後再自行判斷是否陳述，如此才有「可能」阻斷第一次不正訊問對第二次之

後自白的污染效果。 

（二） 留美學者：此說以王兆鵬老師為首，認為為預防一般被告的非任意性自白成為

證據、節省訴訟資源、避免法院判斷錯誤，應適用毒樹果實原則，從「飛語難

收」的角度，認為即使在被告第二次自白前即使受有權利告知，但一般人都會

認為先前已經承認了，再維持緘默以無意義，故會仍為相同陳述。故可推定第

二次自白源自第一次的違法取證行為，而若欲阻斷該違法性，需綜合判斷兩個

自白作成相距的時間、介入因素、警察違法情節等因素，判斷第一次違法的毒

性是否已被稀釋。 

三、小結： 

針對不正方法取得自白之繼續效力，實務自最高法院92年度台上字第2768

號判決開始，已逐漸注意此問題，可惜看法仍過於保守，未能採取推定第二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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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取得違法之看法，而是將舉證第二次自白和第一次違法取證之自白有因果關係

之責任加諸於被告，學者認為此一作法，除了形式上已違反國家證明負擔之外，

實質上也規避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而來的國家義務：禁止使用出於不正方

法的自白證據，故仍有檢討空間。 

【關鍵字】 

自白、任意性、繼續效力、證據排除、證據使用禁止。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98條、第156條、第15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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